
國立中興大學森林學系（林學組）跨域專長課程 

必修科目表（B） 

本表適用於 113 學年度（含）以後申請之學生 
類別 

編號 中英文科目名稱 
學

分 
全/半 

開課

系所 
備註 

本系林學組 

跨域專長 

（29學分） 

 

修畢於畢業證書加註

「跨域專長：森林學

系林學組」 

1 森林學 2 半 

森林 

學系 

(1) 最低應修 29學

分。 

(2) 编號 1～3為必

修。 

(3) 編號 4～15課

程，至少修 17

學分。 

(4) 本系木材科學組

學生，以下課程

不採計：森林

學、能高森林講

座。 

2 樹木學 3 半 

3 森林經營學 2 半 

4 森林生態學 2 半 

5 
遺傳學（註：限修必修之遺傳學） 
(開課單位:農資院) 

3 半 

6 森林環境學 2 半 

7 育林學及實習 3 半 

8 林木生理學 3 半 

9 森林土壤學 2 半 

10 能高森林講座 2 半 

11 森林測計學 2 半 

12 森林資源評價學 2 半 

13 森林遙感探測學及實習 3 半 

14 森林遊樂學 3 半 

15 野生動物經營管理 3 半 

16 竹林經營法 2 半 

17 林業資料處理 2 半 

18 造林應用與實習 3 半 

19 林木分子遺傳與育種 3 半 

20 森林生物多樣性 2 半 

21 樹木學概論 2 半 

應修總學分 29    

備註：本表提供本系木材科學組及外系學生修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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